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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進一步公告
關連交易

向白雲山生物增資

茲提述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5月28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
有關向白雲山生物增資之關連交易。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由於採用收益法釐定白雲山生物於評估基準日的股東全部權益價值的公允價
值，故估值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14.61條項下的盈利預測（「盈利預測」）。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60A條，公司須在該公告內納入有關盈利預測的資料或在該公告發佈後15個
營業日內刊發進一步公告，其中須包括以下內容：

(1) 盈利預測所依據的主要假設（包括商業假設）的詳情；

(2) 本公司核數師出具的函件，確認其已審閱盈利預測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的函件，並提
供其報告；

(3) 董事會出具的函件，確認盈利預測乃於適當及審慎查詢後作出；及

(4) 該公告或進一步公告所載有關專家陳述的資料，該等信息須按照香港上市規則附錄D1B第5段的
規定披露。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60A(1)條規定，盈利預測所依據的主要假設（包括商業假設）的詳情已於該公
告披露。詳情請參閱該公告。

根据香港上市規則第14.60A(2)至(4)條規定，有關盈利預測的补充資料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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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函件

本公司核數師大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受委聘，對盈利預測所依據的貼現未來現金流預測
的編製及其算術計算進行審閱並出具報告。該等貼現未來現金流預測不涉及會計政策的採用。核數
師函件（「核數師函件」）的全文日期為2025年6月16日，供納入本公告，載於本公告附錄一。

董事會函件

董事會已審閱盈利預測所依據的主要假設及核數師函件，並認為盈利預測乃經適當及審慎查詢後作
出。董事會函件（「董事會函件」）載於本公告附錄二。

專家及同意書

在本公告內提供陳述的專家之資質如下：

名稱 資質

大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註冊會計師

於本公告日期，以上專家已發出其同意書，同意本公告按其所載形式及內容刊發並載入其報告並引
述其名稱，且迄今並無撤回同意書。

於本公告日期，以上專家不持有本集團任何成員的任何股權，亦無擁有任何權利（不論是否可依法強
制執行）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之證券。

於本公告日期，上述專家概無於自2024年12月31日（即本集團最近期刊發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之編製日
期）以來本集團任何成員已收購、出售或租賃予本集團任何成員，或本集團任何成員擬收購、出售或
租賃予本集團任何成員之任何資產中直接或間接擁有任何權益。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廣州，2025年6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小軍先生、程寧女士、程洪進先生、唐和平先生與
黎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亞進先生、黃民先生、黃龍德先生與孫寶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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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核數師函件

以下為本公司核數師大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發出的報告全文，以供載入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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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會計師就廣州白雲山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權估值有關折現日後現金流量計算發出的報告

大信專審字〔2025〕第22-00067號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我們接受委託，就國眾聯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有限公司編製之日期為2025年3月12日，內容有關
廣州白雲山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於2024年9月30日的股權估值所用相關折現日後現金流量計算出具
報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61條，基於預測所作估值被視
為盈利預測，並已載入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日期為2025年5月28日有關貴公
司向廣州白雲山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增資的公告（「該公告」）內。

董事的責任

貴公司董事（「董事」）對預測承擔全部責任，編製預測時已應用若干基準及假設（「假設」），董事對其完
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承擔全部責任。假設載於該公告內。

我們的獨立性及質量管理

我們遵守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頒布的《中國註冊會計師職業道德守則》中對獨立性及其他職業道德的
要求，有關要求是基於誠信、客觀、專業勝任能力和應有的關注、保密及專業行為的基本原則而制
定的。本所應用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頒布的《品質控制準則第5101號》「會計師事務所對執行財務報表
審計和審閱、其他鑒證和相關服務業務實施的質量控制」，因此保持一個完整的質量控制制度，包括
制定有關遵守職業道德要求、專業準則以及適用的法律及監管要求的政策和程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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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會計師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4.60A (2)條規定對預測的計算方法的算術準確性發表意見，並僅向閣
下作出報告。預測並不涉及採納會計政策。除此之外，我們的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並不就
本報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承擔任何責任或接受任何義務。

我們按照《中國註冊會計師其他鑒證業務準則第3101號－歷史財務信息審計或審閱以外的鑒證業務》
（「該準則」）執行工作。該準則要求我們遵守道德規範，計劃和執行委聘工作，以合理保證預測的算
術計算方法是否按董事所採納的假設妥為編製。

我們的工作並不構成廣州白雲山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權的任何評估。假設包括有關不能如
過往結果般確認或核實的未來事件及管理層行動的假設，而此等事件及行動可能會或可能不會發
生。即使預期的事件及行動確實發生，實際結果仍可能有別於評估，且差異可能重大。因此，我們
並無就假設的合理性及有效性進行審閱、審議或展開任何工作，亦不就此發表任何意見。

意見

基於以上所述，我們認為，就計算而言，有關折現日後現金流量計算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已根據載於
估值報告中董事所採納的假設妥為編製。

大信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國•北京
二○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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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董事會函件

以下為2025年6月16日的董事會函件全文，供載入本公告。

敬啟者，

茲提述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5月28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向廣州
白雲山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白雲山生物」）增資之關連交易，其對價主要基於對白雲山生物股東
全部權益價值採用收益法進行之獨立評估，並以貼現現金流法作為具體估值手段。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14.61條，該估值構成盈利預測（「盈利預測」）。

本公司核數師大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大信」）已受委託對該盈利預測出具了函件，大信確
認(i)該盈利預測的計算在所有重大方面已根據評估報告中所採用的假設妥為編制;(ii)數學計算準確;

及（iii)貼現現金流預測不會受到本公司會計政策的影響。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審閱了大信出具
的函件，以及評估報告所載的有關盈利預測的基礎及假設。

基於上述情況，並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60A(3)條和第14A.68(7)條的規定，董事會確認盈利預測乃
經適當及審慎查詢後作出。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廣州，2025年6月16日


